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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售後服務等訊息，留意商品品質與安全資訊，並選購貼附有商品安全標章之產品

，拒絕購買不安全消費商品，一起營造商品安全環境。 

(六)積極與網路平臺合作 

因應網路購物蓬勃發展，為預防網路拍賣商家及網路商店業者產製、輸入或銷售未符合

檢驗規定之應施檢驗商品致違反商品檢驗法規定，經濟部已針對各大網路平臺販售之商

品持續加強查核，如發現有違反檢驗規定者，即通知網路平臺業者令賣家下架停售或移

除該拍賣網頁，以達到「賣家不賣、買家不買」不合檢驗規定商品之目標。並於 102 年

起與國內網路平臺業者合作，向網路銷售業者或消費者說明商品檢驗規定，並協助將未

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下架停售。經濟部並於網路平臺、電子佈告欄（BBS）及社群網站，

說明應購買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及如購買未經檢驗商品之潛在危害。 

(七)持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 

經濟部「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自 99 年 5 月成立以來，持續查緝標示異常商品，

以服飾、毛巾、寢具、鞋類等傳統產業商品為查緝對象，並以偽標、剪標等產地標示不

實或不符為稽核重點，每週由 6 個分隊執行市售商品之聯合稽核，並由各縣市政府辦理

複查。所查獲標示異常商品依商品標示法第 16 條之規定，通知業者限期停止陳列、販賣

，拒遵行者，將依法處銷售業者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自 99 年 5 月至 104 年 3

月止已執行 1,490 次聯合稽核，查獲產地標示異常商品計 38 萬 1,081 件。 

二、推動 MIT 微笑標章，區隔劣質進口產品： 

(一)為協助國內弱勢傳統產業提升產品品質，維護消費者權益，鼓勵國人愛用國貨，經濟部

自 99 年初開始推動「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由業者自願參加，並委託第三專

業公正驗證機構辦理驗證，確認產品符合原產地認定與功能性、安全性等產品驗證基準

後，授予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以區隔劣質進口產品，並提供國人選購優良國產品

之參考。 

(二)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計有 2,401 家廠商共 132,292 款產品通過 MIT 微笑產品驗證。累

計 MIT 微笑產品銷售已達 1,041 億元。 

(三)未來將持續透過籌組海外參展拓銷團及邀請國外買主來臺採購、臺灣名品展設置展示專

區、協助參加臺北國際專業展、補助相關公協會赴海外辦理貿易推廣活動、輔導廠商發

展品牌、提供國內外商情資訊、協助培養國際行銷人才、網際網路推廣及提供貿易金融

協助等方式，協助弱勢傳統產業產品進行海外市場拓展，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累計現

場商機達 199 億元，促成後續商機達 1,308 億元。 

（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中國大陸「小米」商品爭議不斷，政府應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及本土品牌利益，不應讓具有爭議

性、涉嫌抄襲或牽涉國家安全等商品在臺灣銷售問題所得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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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46） 

丁委員守中就中國大陸「小米」商品爭議不斷，政府應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及本

土品牌利益，不應讓具有爭議性、涉嫌抄襲或牽涉國家安全等商品在臺灣銷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專利權是一種排他權，專利權人得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其專利權之行為；因專利權係屬

私權且專利侵害判斷不易，受侵害時應由專利權人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其他人（包括政府

機關）並無法代為主張權益。 

二、中國大陸「小米」手機在臺灣有無涉及侵害國人智慧財產權，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檢索我國司

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及各級民事法院判決，尚無查獲「小米」手機或「小米科技有限責任

公司」涉有侵害他人專利、商標之相關民、刑事訴訟案件，而侵害我國人民之權益。 

三、鑑於「小米」手機的商業模式，多以同業產品為其模仿對象，採取高性能低價格之策略，因而

能在市場上受到消費者之青睞。惟「小米」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以來，並未長期深耕於全球專

利權之保護，是以當「小米」手機由中國大陸跨足海外市場時，極易落入資通訊產業廠商之

專利布局，或牽涉到高額、漫長的智慧財產權訴訟中，此即為「小米」手機無法貿然進入歐

美市場，轉而向臺灣、印度等市場進行銷售之主因。然而「小米」手機進入印度市場時，仍

因有侵害瑞典電信大廠愛立信（Ericsson）公司專利權之虞，一度遭到印度法院下令禁售而遭

受相當損失。 

四、由於「小米」公司於我國之專利布局起步較晚，且多集中於外觀設計專利，並無通訊產業核心

之關鍵技術。而我國資通訊產業廠商，如宏達電等公司早有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與策

略，亦不乏國內外專利布局、訴訟之相關經驗，咸信就專利部分，應不致對國內廠商構成太

大威脅。惟建議未來國內廠商面對「小米」手機來臺競爭時，仍應要有所警備，除就廣告、

行銷等商業策略予以應對外，更應善用手中握有專利之優勢。如「小米」手機確有侵害我國

專利權人權益之情事，得申請海關查扣其進口之貨物，或經法院審理判決下令禁止進口，可

透過海關邊境管制措施規定，禁止其商品進入我國市場。 

五、針對兩岸經貿往來所產生之侵權問題，如權利人發現中國大陸廠商輸入臺灣販售之商品有侵害

我國人民智慧財產權、專利權部分，得逕依我國專利法提起侵權訴訟，以保護其權利；商標

法或著作權法部分，得向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檢舉，無論是網路侵權或實體

商店販售侵權商品，執法單位將立即偵辦，以保護國人之智慧財產權。 

（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歐元持續走貶，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比照日

圓貶值，速與業者協調歐系商品降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55） 


